
 
 
討論文件  
2020 年 1 月 20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  
跟進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例》 (第 545 章 )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
例》 (第 545 章 )(《條例》 ) 的實施情況及透過「支援少數份數擁

有人外展服務」 (「外展服務」 ) 對少數份數擁有人提供的支援。 
 
 
背景  
 
2. 政府在 1996 年的政策文件《香港市區重建》中公布市區

更新策略，而作為有關策略的一部分，《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

售賣 )條例》於 1999 年開始實施，以便業權分散的樓宇的業主把

地段重新發展。根據《條例》，凡任何人士擁有某地段不少於 90%
的不分割份數 (「多數份數擁有人」 )，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作出

一項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該地段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  
 
3. 為了進一步推動舊樓重建或協助業主自行把地段聯合出

售，同時解決破舊樓宇的失修問題，並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經濟

需要，《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 )公告》(《公

告》 )於 2010 年 4 月 1 日生效，《公告》指明降低以下 3 個類別

地段的售賣令申請門檻，由須擁有地段不分割份數中不少於 90%
降低至不少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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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段上每個單位各佔該地段所有不分割份數的 10%以上；  

 
(b)  地段上所有樓宇的樓齡均達 50 年或以上；及  

 
(c)  地段並非位於工業地帶，而地段上所建的每所建築物均屬

樓齡達 30 年或以上的工業大廈。  
 
4. 香港的法院，在執行司法職責時完全不受政府的行政和立

法機關影響；土地審裁處作為法院之一，會仔細審視每宗強制售

賣申請，同時只會在信納有關地段由於現有發展的樓齡或維修狀

況而理應重新發展，以及申請人已採取合理步驟以獲取有關地段

的所有不分割份數的情況下，才會作出售賣令。   
 
5. 多數份數擁有人必須評 估 在有關 地 段上 所 有 物業 的 市

值，而該市值是以其在空置及現有用途的情況下作出評估，然後

把估值報告夾附於售賣令的申請書內。日後出售地段所得的收

益，將會以該估值報告為基礎，根據該估值報告就相關物業所評

估的各自現有用途價值，按比例分攤予每名多數份數擁有人及少

數份數擁有人。如地段的少數份數擁有人對多數份數擁有人根據

《條例》呈交的申請所涉任何物業的估值提出異議或反對，土地

審裁處須就有關爭議進行聆訊和作出裁定。  
 
6. 如土地審裁處在聆訊有關個案後決定發出售賣令，有關地

段的不分割份數全部會由土地審裁處委任的受託人以公開拍賣方

式售賣 (地段上各業權擁有人同意根據《條例》另行取得土地審裁

處的批准採納其他方式出售地段者除外 )，務求以最高價格售出。

有關底價會預先釐訂並須獲土地審裁處批准，同時須顧及有關地

段本身的重新發展潛力，務求讓少數份數擁有人分享物業重建可

能帶來的利益；而此舉亦可確保過程具透明度，並能保障少數份

數擁有人。此外，《條例》施加了一項條件，就是地段購買者必

須在 6 年或土地審裁處在售賣令中指明的較短時間內，完成有關

地段的重新發展。如地段購買者未能在時限 (或土地審裁處因應購

買者的申請而批准延長時限 )內完成新發展項目，政府有權根據和

按照《政府土地權 (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第 126 章 )重收該地段。 
 
 
 
 
 



 
3 

 
實施進度  
 
7.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自《條例》於 1999 年生效以來

接獲及處理的強制售賣申請數目，表列如下—  
 

提交的強制售賣申請數目   344 1 

發出的強制售賣令數目  114 

中止／撤銷／暫緩執行的申請數目  161 

被駁回／剔除的申請數目  2 2 

處理中的申請數目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 67 

 
過去 10 年提出的強制售賣申請及發出的售賣令數目，表列如 下 —   
 

年份  
提交的  

強制售賣申請數目   
發出的  

強制售賣令數目 3  

2010 
(4 月至 12 月 ) 20 4 

2011 46 9 
2012 57 6 
2013 16 27 
2014 25 13 
2015 17 4 
2016 11 8 
2017 15 11 
2018 39 4 
2019 

(截至 10 月 31 日 ) 33 6 

 
                                                 
1 在 344 宗申請中，有 192 宗根據《公告》指明的 80% 的申請門檻提出。 
2 一宗個案的申請人因為未能使土地審裁處信納現有發展的樓齡或維修狀況而理應重新發展，其

申請被駁回。另一個案的申請未達到申請門檻，導致被剔除。 
3 因為處理申請可能跨越多年，發出強制售賣令的年份與提交的申請年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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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土地審裁處發出強制售賣令的 114 宗個案中，有 78% 
(即 89 宗個案 ) 在提出申請後 24 個月內獲頒售賣令；而處理申請

時間 (由申請到發出售賣令 )最短的個案為 5 個月，最長的則為 43
個月。根據過去土地審裁處發出強制售賣令並於其後成功公開拍

賣的記錄，地段成交價平均約達有關地段當時的現有用途價值的

兩倍 4。每名少數份數擁有人在物業公開拍賣後獲攤分的收益約

為他當時所擁有單位的市值的兩倍。  
 
 
「支援少數份數擁有人外展服務」 (「外展服務」 ) 
 
9. 由於長者業主可能較難取得有關《條例》的全面資訊，發

展局自 2011 年起一直委聘一家非政府機構，向長者業主提供貼身

和到位的外展支援服務。發展局其後在 2014 年委託進行顧問檢

討，因應顧問檢討的建議，將該項外展支援服務的涵蓋範圍擴展

至包括非長者少數份數擁有人，並擴展服務至有關《條例》及強

制售賣個案調解工作的宣傳和公眾教育活動；服務計劃改稱為「支

援少數份數擁有人外展服務」 (「外展服務」 )。   
 
10. 外展服務以少數份數擁有人為主要服務對象，旨在為他們

提供以下服務— 
 

(a)  外展諮詢服務  
 
非政府機構自行編製關於舊樓、網上物業交易紀錄、過往

的強制售賣個案和私人發展商報告的資料庫，以辨識潛在

的強制售賣目標樓宇。根據編製所得的資料，非政府機構

會派出由社工和受訓義工組成的專職團隊，向居於目標樓

宇的少數份數擁有人及 其 直 系親 屬 派發 單 張 和進 行 探

訪，以介紹有關服務。非政府機構亦設有電話熱線服務，

提供有關強制售賣程序、少數份數擁有人的權益、物業參

考價、過往強制售賣個案的拍賣底價等的一般資料。  
 
(b)  個案服務  

  
非政府機構為受強制售賣影響的少數份數擁有人及其直

系親屬提供諮詢和輔導支援服務。其專職團隊向少數份數

                                                 
4 基於 106 宗個案所取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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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人講解《條例》訂明的程序、陪同他們會見收購代理

及參加土地審裁處安排的過堂聆訊 (如少數份數擁有人提

出要求 )。如有需要，非政府機構會轉介少數份數擁有人

予相關專業人士 (例如律師、調解員及測量師 )，並陪同他

們尋求專業意見。非政府機構亦會對難以在短期內遷離的

少數份數擁有人提供協助。   
 
(c)  公眾教育  
 

非政府機構不時舉辦講座、工作坊及地區諮詢站講解物業

收購的一般做法和根據《條例》進行強制售賣的程序，同

時加強公眾對就強制售賣個案進行調解的認識。這些公眾

教育活動通常在收購率較高的地區／區域舉行。  
 

11. 由 2011 年至 2019 年 (截至 10 月 31 日 )，非政府機構已就

473 宗個案向受強制售賣影響的少數份數擁有人提供協助，並舉

辦約 300 次公眾教育活動，以加強公眾對根據《條例》進行強制

售賣和就強制售賣個案進行調解的認識。  
 
 
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備悉《條例》和對少數份數擁有人的支援服務的實

施情況。  
 
 
 
發展局   
2020 年 1 月  




